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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 
 

 

一、 公司基本情况 

    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创新矿业”或“公司”）现持有青海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行委锡铁山镇 

     法定代表人：臧静涛 

     注册资本：壹拾柒亿柒仟陆佰贰拾陆万圆整 

     实收资本：壹拾柒亿柒仟陆佰贰拾陆万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工业浓硫酸的生产、批发；农业用化肥（磷酸一铵、

二铵、硫胺）的生产、批发；铁粉销售。 

成立日期：2004 年 03 月 17 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03 月 17 日至 2014 年 08 月 08 日 

     

二、 创新矿业股东情况 

    公司设立后历经多次股权转让，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7,626 万元，公司股东构成及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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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47,626 83.11 

2 青海省格尔木金鑫钾肥有限公司 27,000 15.20 

3 朱克敏 3,000 1.69 

合计  177,626 100.00 

 

三、 创新矿业重整受理情况 

    因公司涉及巨额担保债务纠纷，导致公司主要资产陆续被债权

人申请予以查封、冻结及执行，受此影响，公司融资能力全部丧失，

生产建设全面停滞，公司严重缺乏清偿债务及恢复生产所需资金，

生产经营无法得到恢复，且公司资产面临被债权人无序执行的风险。

若任凭此种状态的持续，势必将对公司、出资人、债权人及职工的

切身利益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为维护各方权益，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宁

中院”）提出重整申请，西宁中院经审查后，认为公司现实状况符合

破产重整条件，并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以（2013）宁民二破字第 005-1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了创新矿业的重整申请。同日，西

宁中院以（2003）宁民二破字第 005-1 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

创新矿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管理人各项职责，开展重整相关工作。 

    

 

四、 创新矿业资产情况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天华评估公司”）出

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2013]第 1311 号《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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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重整所涉及的全部资产清算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

告》”），以创新矿业重整受理日 2013 年 9 月 4 日为评估基准日，创

新矿业现有全部资产在假设破产清算条件下预计可变现价值为

100,916.23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可变现价值为 58,528.71 万元，非

流动资产可变现价值为 42,387.52 万元。 

    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创新矿业在假设破产清算条件下全部资产

的预计变现价值。由于创新矿业主要资产均为专业类化工生产设备

或建筑物，且部分厂房、车间尚未建设完毕，生产设备尚未完成安

装和调试，除公司货币资金外，如对其他资产通过拍卖程序进行现

实处置变现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最终资产的实际可变现价值将可

能低于上述资产评估价值。 

 

五、 创新矿业负债情况 

（一） 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日，共有 110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

权，债权申报总额为 1,693,740,343.35 元。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债

权总额为 147,459,812.13 元，其中包括税款债权 908,751.61 元、工程

款优先债权 13,668,037.33 元及普通债权 132,883,023.19 元。 

（二） 账面记载未申报债权情况 

    根据公司账务记载及管理人调查，尚有约 22,008,747.44 元的账

面记载债权的债权人未向管理人申报。 

（三） 其他未申报或有负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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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管理人目前已掌握诉讼材料，尚有 3 家在诉案件债权人未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涉及金额为 473,590,519.00 元。 

（四） 职工债权情况 

     经管理人调查及公示，创新矿业欠付的职工债权总额为

8,458,131.83 元。 

 

六、 创新矿业重整中其他费用构成情况 

（一） 破产费用 

    创新矿业实施清算或重整将可能产生的案件受理费、诉讼费、

资产管理及变现费、管理人执行职务及聘请中介机构等破产费用总

额预计约为 3650 万元。 

（二） 共益债务 

    重整期间内，创新矿业为继续维持内部管理、设备维护、员工

工资、税款等形成的共益债务总额约为 250 万元。 

 

七、 偿债能力分析情况 

    为测算创新矿业于假设破产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的获偿情况，

受管理人委托，中天华评估公司出具了中天华咨询报字[2013]第 2013

号《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报告》）（“《偿债能力

分析报告》”），对创新矿业假设破产清算状态下的偿债能力情况进行

了详细的测算和分析。根据《偿债能力分析报告》，假设创新矿业于

重整受理日实施破产清算，且其全部资产均能够按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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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列示的评估价值变现，则创新矿业普通债权所能获得的清偿比

例为 47.43%，具体为： 

公司资产评估值 1,009,162,283.47 

-减 破产费用 36,500,000 

-减 共益债务 2,500,000 

 -减  职工债权 8,458,131.83  

-减 税款债权 908,751.61 

-减 优先债权 13,668,037.33 

剩余可供分配资产价值 947,127,362.70 

      待偿还普通债权金额 1,996,956,763.38   

普通债权获偿比例 47.43% 

单位：人民币元 

（注：以上测算中待偿还普通债权金额包括经法院裁定确认普通债权、已申报

债权中尚未获得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及暂未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由于未裁定确

认及未申报债权之债权人目前尚未丧失其实体权利，为依法保障该部分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管理人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对该部分债权暂按照普通债权性质予

以适当预留。） 

 

    上述模拟测算仅为债权人了解创新矿业在假设破产清算状态下

普通债权预计的获偿情况。实际破产清算程序中，债务人的全部资

产均需要通过拍卖予以处置变现。由于创新矿业资产构成的特殊性

及拍卖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如公司资产进行实际处置变现，除现金

资产外，公司其他类资产的实际处置变现能力将可能十分有限，普

通债权人最终实际可获得的偿债比例可能严重低于上述受偿比例。 

 

八、 债权分类 

    按照《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管理人调查及

债权审查确认情况，本重整计划对债权人向创新矿业所享有的债权



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7 

进行如下分类： 

（一） 职工债权 

     创新矿业于重整受理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

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

费用所形成的债务，作为职工债权。 

（二） 税款债权 

    创新矿业于重整受理日前欠缴的税款本金部分作为税款债权。       

（三） 优先债权 

创新矿业于重整受理日前欠付的建筑工程价款中，相关债权人

符合有关法律规定而对创新矿业特定建筑工程享有的优先受偿类债

权里，可就特定建筑工程价值全额受偿部分作为优先债权。 

因本重整计划不涉及对创新矿业资产的实际变现处置，该组债

权人对创新矿业特定建筑工程价值按照《评估报告》中列示价值为

准。该组债权人申报的优先债权就特定建筑工程价值无法全额受偿

部分列入普通债权组，按照普通债权予以清偿。 

（四） 普通债权 

1、 创新矿业因拖欠税款本金所产生的滞纳金部分； 

2、 债权人不对创新矿业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 

3、 创新矿业优先债权组债权人，就公司特定建筑工程价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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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全额受偿部分债权。 

上述 1、2 和 3 所指债权作为普通债权。 

尚未获得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及未申报的债权，管理人根据调

查核实情况，对该部分债权暂按照普通债权性质予以适当预留。 

 

九、 债权调整及受偿方案 

    根据上述债权分类及债权调整情况，本重整计划对各类债权制

定债权受偿方案。债权清偿方案以公平、合理为原则，充分考虑到

公司的预计偿付能力，最大限度保障各债权人要求偿付债务的强烈

诉求基础上，兼顾对弱势小额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具体方案为： 

（一） 职工债权 

    创新矿业职工债权以现金方式 100%予以清偿，应清偿总额为

8,458,131.83 元，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之日起 60 日内

清偿完毕。职工债权类债权人应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

起 15 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公司提供受领分配的银行账户信息。依照

本重整计划应向职工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由公司全额留存保管，专款

专用，职工与公司实际解除劳动关系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领取经济补偿金。 

（二） 税款债权 

     创新矿业税款债权以现金方式 100%予以清偿，应清偿总额为

908,751.61 元，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之日起 60 日内清

偿完毕。税款债权类债权人应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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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公司提供受领分配的银行账户信息。 

（三） 优先债权 

     创新矿业优先债权在债权金额范围内以相应建筑工程于《评估

报告》中列示的价值以现金方式 100%予以清偿，应清偿总额为

13,668,037.33 元，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之日起 60 日

内清偿完毕。优先债权类债权人应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

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公司提供受领分配的银行账户信息。 

（四） 普通债权 

创新矿业普通债权中各债权人合计债权总额为 132,883,023.19

元，按照普通债权性质予预留的债权金额合计 1,864,073,740.79 元。 

其中：债权金额在 12 万元以下（包括 12 万元）部分债权以现

金方式 100%予以清偿，应清偿总额为 14,157,205.23 元，于人民法

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之日起 60 日内清偿完毕。 

    创新矿业普通债权中各债权人债权金额超过 12 万元部分按 55%

的比例依如下方式分段清偿：  

1、 不超过 1000 万元（含本数，下同）的，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公司重整计划之日起 6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应清偿

总额为 208,674,482.57 元； 

2、 超过 1000 万元至 3000 万元的部分，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

司重整计划之日起 18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应清偿总

额为 209,322,977.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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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过 3000 万元至 8000 万元的部分，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

司重整计划之日起 30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应清偿总

额为 336,988,366.54 元； 

4、 55%清偿比例范围内剩余应清偿部分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

司重整计划之日起 48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应清偿总

额为 335,553,931.05 元； 

     普通债权类债权人应自人民法院对其债权裁定确认之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公司提供受领分配的银行账户信息；已申报债

权但尚未得到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人，应自西宁中院对其所申

报债权做出相关确认裁定后 15 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公司提供受领

分配的银行账户信息，并按照上述清偿安排予以清偿。 

     按照本重整计划中债权调整及债权受偿方案所减免的债务，

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创新矿业不再承担清偿责任。但债权人

自提存的分配中接受补充分配的部分除外。 

    

十、 债务人的经营方案 

    公司需通过生产经营及恢复融资能力等多种手段筹集偿付债务

所需资金，并逐步实现公司的全面复产。公司应对现有资金进行合

理规划，既要保障依照本重整计划的有关规定支付费用和偿付债务，

又要保障公司复产所需的资金需求。同时，公司应积极恢复及拓展

融资途径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根据公司项目的建设情况和投资概算，公司计划首先启动合成



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11 

氨及磷酸一铵项目。其中，磷酸一铵项目已搭建完成，公司计划于

2014 年 3 月启动该项目的生产运营；合成氨项目预计于 2014 年 7 月

建成，2014 年 9 月投产。此外，公司将根据资金的具体筹集情况，

适时启动联碱、复合肥等其他项目。 

 

十一、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及监督期限 

    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及监督期限均为 4 年（即 48 个月），自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重整计划由创新矿业

负责具体执行，由管理人负责监督公司对重整计划的执行。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除预留的破产费用外，管理人

将所接管的公司财产和营业事务及时向公司进行移交。重整计划执

行期内，公司应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完成向相关债权人的债务清

偿，或就有关债权的清偿资金进行依法提存或其他合理安排。公司

应将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及公司资产状况及时向管理人进行报告，并

及时对管理人的质询予以答复。监督期届满前，管理人根据重整计

划的执行情况向人民法院提交监督报告。 

    因确系合理理由需要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的，公司应在执行期

届满前，提前 10 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根据人民法院的决

定予以执行。 

     

十二、 其他说明事项 

（一） 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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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由

公司财产中随时予以支付。 

（二） 对于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追偿 

    债权人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取清偿后，其依然享有就未获

清偿的部分债权向其他连带保证人或债务人追偿的权利。 

（三） 债权人提供银行账户信息的说明 

    债权人应依照本重整计划规定，及时向公司提供接受分配的准

确银行账户信息，具体包括账户名称、账号及开户行地址。因债权

人拒不提供或迟延提供相关账户信息，或提供的有关信息错误而拒

绝更正，进而导致无法及时受领分配的，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

及后果由该债权人自行承担。 

     公司联系人：郑秀成 

     邮寄地址：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行委锡铁山镇青海创新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邮    编：817300 

     联系电话：13327696624 

（四） 关于预留分配的说明 

    为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对于已申报但尚未得到人民法院裁定

确认及尚未申报的债权，本重整计划对其可能获得的到期清偿分配

予以提存保管。待该类债权人之债权得到西宁中院裁定确认后可按

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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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逾期申报的债权     

    债权人在本重整计划提交债权人会议后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

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本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该类债权人

可以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按照本重

整计划对同类债权进行分期偿付的，逾期申报债权人亦受此期限的

约束，并以其债权获得人民法院裁定确认之日按照同类债权的清偿

期予以顺延计算。 

（六） 关于分配额提存期限的说明 

    本重整计划中为债权人所预留分配在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即

用于向其他债权人的补充分配，补充分配以其他债权人债权未获清

偿部分为限： 

1、 本重整计划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债权人拒绝提供受偿分

配账户信息满 6 个月； 

2、 诉讼或仲裁未决类债权人在取得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满 2 年

未向公司或西宁中院提出书面债权受偿请求的； 

3、 债权人已知创新矿业重整及债权申报事宜，自创新矿业重整

受理日起满 2 年未向公司或西宁中院申报债权。 

（七） 关于对外债权的追收 

    对于创新矿业对外债权及占用资金，管理人将及时提请公安机

关对于资金流向、欠款单位情况进行追查，要求公司对债权进行回

收，必要时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追收。创新矿业重整期间或重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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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后，管理人将对所追回款项超出《评估报告》中相应价值部分

用以向未获全额清偿的债权人进行追加分配。追加分配以其他债权

人债权未获清偿部分为限。     

    创新矿业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管理人或利害关系

人有权向西宁中院提出对创新矿业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人民法院

宣告创新矿业破产清算后，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作出的债权调整的

承诺失去效力，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依然有效，债权

未受清偿的部分转为破产债权。 


